
附件1：
济宁市公办高中学生公寓收费标准表
	类 别
	A 类
	B 类
	C 类

	生均建筑面积
	3-4（含）平方米
	4-5（含）平方米
	5-8（含）平方米

	每室居住人数
	不超过 8 人
	不超过 6 人
	不超过 4 人

	收费标准
（元/生·学期）
	200
	300
	400

	室内条件
	床、橱（柜）、暖气、电风扇。
	床、橱（柜）、暖气、空调；每居室设有独立卫生间、阳台、窗帘、盥洗室。
	床、橱（柜）、暖气、空调、桌子、椅子、书架；每居室设有独立卫生间、阳台、窗帘、盥洗室。

	其他条件
	公用电话，每楼层配有公共卫生间、盥洗室、饮水机等。设置管理人员办公室。
	公用电话，每楼层配有公共卫生间、盥洗室、饮水机、淋浴设备等。设置管理人员办公室。
	公用电话，每楼层配有公共卫生间、盥洗室、饮水机、淋浴设备、活动室等。设置管理人员办公室。

	管理服务
	1.有专职门卫、传达、保洁人员；
2.有健全的管理制度；
3.保持公寓楼内公用设施设备及走道等公共区域清洁卫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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